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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一师党字〔2017〕53号 

 

干部外出请示报告制度  
 

第一条 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、湖南省政府办公厅

《关于进一步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外出等重大事项请示报告

制度的通知》（湘办〔2014〕40号）和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

作委员会、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建立和严格执行省属高校主

要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告制度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15〕481

号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党政干部外出的管理工作，

严肃组织纪律，制订本制度。  

    第二条  本制度所指学校干部为全体校领导、党委委

员、校长助理、副科级以上干部。  

    第三条  校党委书记、校长外出需相互告知，并通知党

委行政办公室登记去向。校党委书记、校长离开学校所在城

市，由学校党委行政办公室按上级规定，提前 2天以上书面

报告省教育厅。校党委书记、校长原则上不同时外出（参加

中央或全国性重要会议、省委省政府或全省性重要会议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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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）。校党委书记、校长因公因私出国（境），须按上级规

定程序报批，在取得签证后 2个工作日内向省教育厅报告。  

第四条  校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副校长、党委委员、

校长助理在工作日或节假日离开学校出差、休假、学习，须

提前 2 天以上分别向书记和校长书面报告（附件 1），经同

意后方可外出，并告知党委行政办公室备案。 

    第五条  各二级单位、附属小学党政正职外出需相互提

前告知。各二级单位、附属小学正职（或主持工作副职）领

导干部在工作日或节假日离开本市，时间在 1天以上的，须

提前 2 天以上向分管校领导书面报告（附件 2），由分管校

领导批准后报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审批，经批准并到党委

行政办公室备案后方可外出。 

第六条  各二级单位、附属小学副职领导干部在工作日

或节假日离开本市，时间在 1 至 2 天的，须事前向部门正职

（或主持工作的副职）领导干部书面报告（附件 2）；时间

在 3 天及以上的，须提前 2天以上向部门正职（或主持工作

的副职）领导干部书面报告（附件 2），并报分管校领导批

准，经批准并到党委行政办公室备案后方可外出。 

第七条  科级干部在工作日或节假日离开本市，时间为

1 至 2 天的，须事前向所在部门（单位）正职（或主持工作

的副职）的领导干部报告；时间在 3 天及以上的，须提前 2

天以上填写请示报告单（附件 2）报部门（单位）正职（或

主持工作的副职）领导干部审批。由各二级单位办公室负责

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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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领导干部因公因私出国（境），须按上级和学

校规定程序报批。在取得签证后 2 个工作日内向主管领导报

告。  

第九条  领导干部外出期间要保持通讯通畅。因特殊情

况需逾期返回、改变行程或超假期的，必须及时请示报告；

外出返校后要及时向外出审批人报告。 

第十条  所有办理出国（境）手续的干部，须报组织统

战部备案。 

第十一条  二级单位的党、政负责人原则上不能同时离

开学校（参加中央或全国性重要活动、省委省政府或全省性

重要会议活动除外）。确因工作需要同时外出的，应书面请

示说明情况。 

第十二条  二级单位的负责人离开本校时，应按职务顺

序确定 1 名班子成员主持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 党委行政办公室负责全校处级以上领导干

部外出的情况汇总，并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，协助主要领导

做好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有关工作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应安排

人员承担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有关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 学校党政干部必须严格执行本制度。学校纪

委要不定期会同学校党委组织部和人事处对本制度执行情

况进行抽查，对外出不请示报告的领导干部，给予严肃批评；

对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进行党纪政纪处

理处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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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本制度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原《关

于建立和严格执行科级以上干部外出请示报告制度的通知》

(湘一师党字〔2015〕62 号)同时废止。  

第十六条  本制度与《教职工考勤管理办法》(湘一师

院字〔2014〕75号)并行执行，互不代替。 

 

附件：1.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告单（一） 

2.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告单（二） 

 

 

 

中共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委员会 

2017 年 7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行政办公室  2017年 7 月 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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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告单（一） 
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

姓    名     现任职务     

外出地点及  
单位  

   外出时间  
从   年  月  日 
至   年  月  日 

外出事由：  

校长意见：  

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校党委书记意见:  

   

   

年    月    日  
 

返校记录：  

   
   

年    月    日  

说明：  

1.本表须提前 2天报批，本人存底 1 份，送党委行政办
公室备案 1份。 

2.党委行政办公室负责处级以上领导外出报告单的备
案和销假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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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告单（二） 

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

姓    名     现任职务及
工作单位  

   

外出地点及  
单位  

   外出时间  
从   年  月  日 
至   年  月  日 

外出事由：  

本单位（部门）意见：  
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分管校领导意见：  
             

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校长意见： 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校党委书记意见:  

   

年    月    日  

返校记录：  

   
年    月    日  

说明：  
1.本表须提前报批，本人存底 1份，送党委行政办公室

备案 1份。 
2.党委行政办公室负责处级以上领导外出报告单的备

案和销假工作。  


